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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焊工项目考试管理指南 

 

1. 目的 

为了加强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的资格管理，保证民用核

安全设备的焊接质量，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规

定》（HAF603）制定本指南。 

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考核中心组织实施的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试（以

下简称“焊工项目考试”）。 

在焊工项目考试中，以下三类焊工专项考试有特殊要求： 

（1）X 类专项考试－HAF603 附件 1 表 1 中未列的特殊焊接方法以及

HAF603 附件 1 表 2 中未列母材和所列Ⅸ类母材的特种金属焊接活动为 X 类

专项焊接。与此相关的焊工项目考试称为 X 类专项考试； 

（2）Y 类专项考试－由于焊接设备的原因，不宜在考核中心或考核中心

申请单位内进行操作技能考试的焊接活动为 Y 类专项焊接。与此相关的焊

工项目考试称为 Y 类专项考试； 

（3）Z 类专项考试－HAF603 附件 3 中规定的焊接活动为 Z 类专项焊接。

与此相关的焊工项目考试称为 Z 类专项考试。 

3. 基本要求 

焊工、焊接操作工在基本理论知识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焊工项目考

试。 

参加 X 类专项考试的焊工、焊接操作工，在参加操作技能考试前，还

应参加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并成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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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焊工项目考试管理要求 

考核中心应当按照考核和管理制度中的相关程序和规章制度开展下述

工作： 

（一）焊工项目考试前期准备 

（1）焊工项目考试任务单 

考核中心根据焊工、焊接操作工聘用单位提交的焊工项目考试申请，

对申请焊工项目考试的焊工资格和考试申请项目进行核准，编写焊工项目

考试任务单，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并确认主考人。 

对于申请单位内部的焊工考试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同时承担聘用单位

和考核中心的责任。申请单位应有专门程序规定焊工项目考试申请和核准

工作。 

（2）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 

对需要进行专项理论知识考试的，主考人根据焊工项目考试任务单和

聘用单位焊工项目考试的申请项目确定焊工项目考试项目、专项理论知识

考试题库；决定考试时间、考试地点及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编号；确认

或编制焊工项目考试用焊接工艺规程；确认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负责人，试

件制备负责人，考试监考人和检验负责人等。主考人将以上内容编制成焊

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 

对不需要进行专项理论知识考试的，主考人根据焊工项目考试任务单

和聘用单位焊工项目考试的申请项目确定焊工项目考试项目：决定考试时

间、考试地点及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编号；确认或编制焊工项目考试用

焊接工艺规程；确认试件制备负责人，考试监考人和检验负责人等。主考

人将以上内容编制成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 

对于考核中心承担过参考人员考前培训的，考试监考人员由质量总监

和考试中心常务副主任共同确定，保证独立和公正。监考人员与参考考试

工位的比例不能小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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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考试项目对应一个实施计划编号，该项目的焊工项目考试中生

成的文件和记录都应能反映该编号。 

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编号规则为：三位英文字母＋两位年份代码＋

三位流水号。其中三位英文字母代表考核中心，由考核中心自己给出，并

长期使用。 

（3）焊工项目考试质量计划 

主考人负责针对每一焊工项目考试的实施计划编制焊工项目考试的质

量计划，报考核中心质量总监批准。 

（4）上报焊工项目考试计划（见附件 1） 

质量总监负责编制焊工项目考试计划，以考核中心申请单位公文形式

报国家核安全局。 

（5）焊工项目考试通知 

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和焊工项目考试质量计划得到批准后，主考人

负责将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和质量计划的相关内容通知到焊工项目考试

的相关人员。 

主考人负责将焊工项目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及时通知到焊工、焊接操作

工的聘用单位，聘用单位应保证本单位的焊工、焊接操作工准时参加考试。 

（二）专项理论知识考试 

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应用针对特定题库计算机随机抽题的考试方法，形

成试卷，即考即评，现场给出考试成绩。对于一名焊工、焊接操作工一次

考多项专项理论知识考试的，可将各项考试的题库合并，形成试卷后再进

行考试。 

考试题目为 50 道，时间为 45 分钟。满分 100 分，合格 60 分。 

专项理论知识考试均应在考核中心内进行。 

考试结束后，由主考人负责将考试合格人员、操作技能考试时间和地

点通知聘用单位。 



第 4 页 共 8 页 

（三）操作技能考试考前准备 

（1）焊工项目考试试件制备 

主考人负责根据焊工项目考试的项目编制试件加工委托单和试件加工

图纸，委托试件制备负责人加工焊工项目考试试件。 

（2）焊工项目考试试件装配 

考试焊工按照相关焊工项目考试试件和焊材管理程序领取考试试件和

焊材，并按考试细则或焊工项目考试用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负责制备焊工

项目考试试件。 

（3）考前检查 

主考人负责对试件形式和坡口形式、试件装配、焊条烘焙、焊接位置、

试件数量等进行检查。 

（四）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标注 

操作技能考试前，主考人应负责在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适当位置上标

注焊工项目考试编号。焊工项目考试编号应是焊工项目考试实施计划编号

的后三位+焊工代号。 

焊工代号由考核中心确定，但应不引起混淆。 

（五）操作技能考试 

（1）焊工、焊接操作工应按考试细则和焊工项目考试用焊接工艺规程

的要求焊接焊工项目考试的试件。 

（2）考试监考人保证考试顺利进行，确认焊接过程各参数（包括预热

和道间温度）符合焊工项目考试用焊接工艺规程。对于 Y 类专项考试，至

少应有一名考试监考人是考核中心的人员。 

（3）应对每个考试过程录像。质量总监应可通过视频手段对整个考试

过程进行监控。 

在没有视频监控手段的车间内的焊接设备上进行操作技能考试时，应

有主考人应进行现场监考，不得 3 个以上工位同时进行操作技能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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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Y 类专项考试，应有主考人进行现场监考，不得 3 个以上工位同

时进行操作技能考试。 

（4）操作技能考试完成后，主考人负责封存焊工项目考试试件。必要

时，主考人负责委托相关部门进行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焊后处理。对于 Y

类专项考试，原则上主考人负责组织将焊工项目考试试件运回考核中心进

行检验。 

（六）焊工项目考试试件检验 

（1）主考人负责委托试件检验人按照考试细则和焊工项目考试焊接工

艺规程的要求对焊工项目考试试件进行无损检验。 

（2）主考人应在无损检验委托单中注明焊接方法、母材牌号、规格、

检验部位、检验项目、依据标准等内容，同时根据考核中心的编号规则对

无损检验委托单和理化检验委托单进行编号，委托单中应能反映焊工项目

考试编号。 

（3）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无损检验应按照无损检验委托单的要求进行。

试件经射线检验后底片上应显示焊工项目考试编号和检验日期。作为试件

检验人的无损检验部门应向主考人提供检验报告、检验记录，对射线检验

还应附底片。 

（4）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理化检验应按照理化检验委托单的要求进行。

试样加工过程中应按规定做好标注的移植工作，作为试件检验人的理化检

验部门应向主考人提供理化性能检验报告。 

（七）焊工项目考试结果评定 

（1）主考人在各项记录和证据基础上，评定焊工操作技能考试结果，

填写“焊工操作技能考试检验记录表”，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批准。 

（2）主考人根据焊工操作技能考试结果填写“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

（见附件 2）”，报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签字后，转交考核中心质量总监。 

（3）质量总监审查执行完的质量计划，在确认整个焊工项目考试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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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状态下进行后，在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上签字后，报考核中心主任。 

（4）考核中心主任在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上签字，确认焊工项目考

试成绩生效。 

（5）质量总监以考核中心公文形式将“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报国

家核安全局。 

（八）记录和报告留存和移交 

主考人负责保存各项记录、报告、考试录像、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试卷、

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剩余材料、焊工项目考试理化试样及射线检验底片。 

考试录像、专项理论知识考试试卷、焊工项目考试试件的残样、焊工

项目考试理化试样及射线检验底片应保存至焊工资格正式生效为止。 

依据焊工项目考试档案管理程序，主考人负责向相关部门移交焊工项

目考试档案。 

（九）焊工项目考试的质量保证 

质量总监负责根据申请单位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专项理论

知识和操作技能考试质量保证分大纲和焊工项目考试质量计划，针对焊工

项目考试的全过程进行质量保证工作，质量保证人员应独立于考核中心。 

 

5. 附件 

附件 1：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项目考试计划（参考表格） 

附件 2：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参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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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项目考试计划（参考表格）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项目考试计划（参考表格） 

考核中心申请单位名称： 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签字： 
考核中心名称：×××（考核中心编号） 考核中心质量总监签字：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聘用 

单位 

焊

接

工

龄

基本理 
论知 
识考试 
编号 

焊工资

格证书

编号 

考试项 
目代号 

焊工

类别

考

试 
类

别 

焊工专项

考试类别

主

考

人

实施计

划编号

质量计 
划编号 

焊工

代号

考试

日期

考试 
地点 

                  
                  
                  
                  
                  
                  
                  
                  
                  
                  
                  
                  

注：1．考核中心编号为三位英文字母，由考核中心自己给出，并长期使用。 
2．焊工代号由考核中心给出； 
3．焊工资格证书编号由国家核安全局给出，初试焊工此项不填； 
4．考试类别主要分为初试、扩证和复证。初试是指第一次参加考试；扩证是指扩大焊工焊接项目范围；复证是指考试合格项目期满再重新考试； 

        5．焊工类别分为焊工和焊接操作工； 
        6．焊工专项考试类别分为 X、Y 和 Z 类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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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参考表格）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项目考试评定报告（参考表格） 

聘用单位：                               资格证书编号：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文化

程度  钢印号     焊接 
工龄  民用核安全设

备焊接工龄  

考试日期 试卷编号 考试成绩 主考人签字 专项

理论

知识 
考试     

焊工项目考试 
实施计划编号 

焊工项目考试 
质量计划编号 焊工代号 

   

考试 
日期 

试件 
编号 

考试用焊接工

艺规程编号 考试项目代号 考试 
结果 主考人签字 

      

      

      

      

      

操
作
技
能
考
试 

      

考核中心常务副主任签字： 
 
 
 
 
 

 
质量总监签字： 

考核中心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